
华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

一、项目名称

农民工工资应急周转金专项资金

二、立项依据

根据《关于开展玉溪市2021年度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考评的通知》，落实“县（市、区）不少于1,000,000.00元的标准设立应急周转金”的政策。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华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切实维护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，推进农民工保障网格化，有效实施对用人单位用工的实时管理和动态监控，促进和谐劳动关系和社会稳定，落实“县（市、区）不少于1,000,000.00元的标准设立应急周转金”的政策。
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足额储备应急周转金，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动用资金，确保农民工兄弟“不忧薪”，严格执行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》，严查重处恶意欠薪违法行为，进一步加大劳动监察执法力度，快速查处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违法行为，切实维护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。
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纳入县财政年初预算，劳动保障监察专项工作经费应急周转金1,000,000.00元，共计1,000,000.00元。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年初拨入应急周转金，劳动保障监察专项工作经费，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动用资金，进一步加大劳动监察执法力度，快速查处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违法行为，切实维护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。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切实维护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，推进农民工保障网格化，有效实施对用人单位用工的实时管理和动态监控，促进和谐劳动关系和社会稳定，落实“县（市、区）不少于1,000,000.00元的标准设立应急周转金”的政策。

